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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占有 附则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

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

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制定本

法。 第二条 本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

的财产关系。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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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除外。法律规定不经登记即可取得物权的，依照其规定

。 第五条 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

人负有不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的义务。 第七条 权利人享有的

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 第八条 其他法

律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第一节 不动产登记 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

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

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第十条 不动产登记

，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

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提供权属

证书、合同书、法院判决或者征收决定以及标明不动产位置

、面积等的其他必要材料。 第十二条 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查验申请人提交的必要材料； （二）就有关登

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如实、及时地登记有关事项； （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登记机构认为对申请

登记的不动产的实际状况需要查看的，申请人以及其他有义

务协助的人应当协助。 第十三条 登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 （二）以年检等名义进行重

复登记； （三）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的，自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十五条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

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

，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



。 第十七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

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

的事项一致；记载不一致的，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第十八

条 登记机构应当向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提供查阅、复制登记

资料的便利，同时应当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的内容保守秘密。 第十九条 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

载的物权归属等事项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簿

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异议登记或者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异议

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将该异议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申请

人自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异议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

不起诉也不申请更正登记的，或者自人民法院异议登记裁定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 有证据证明

异议登记不当，权利人有权申请登记机构注销异议登记。异

议登记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异议登记的申请人

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十条 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

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登记更正后，原权利人在异议登记

期间对该不动产作出的处分，登记更正后的权利人未追认的

，不发生效力。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约定买卖期房或者转让其

他不动产物权的，债权人为限制债务人处分该不动产，保障

将来取得物权，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债权人已经

支付一半以上价款或者债务人书面同意预告登记的，登记机

构应当进行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

，不得处分该不动产。 预告登记后，债权人自能够进行不动

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或者债权消灭的，预

告登记失效。具有预告登记失效事由的，债务人有权申请注



销预告登记。 第二十二条 一个不动产上有两个以上物权的，

一个物权变更或者抛弃，不影响其他物权的效力。 第二十三

条 基于不动产登记簿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但记载于不动

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取得权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有

瑕疵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提供虚假的权属证书等证明

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

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

向造成登记错误的责任人追偿。 第二十五条 不动产登记费不

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额的比例收取，具体收费

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对动产物权、权利质权进行登记的，参照不动产登记的有

关规定办理。 第二节 动产交付 第二十七条 动产所有权的转

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

效力。 第二十八条 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

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

九条 动产物权设立、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

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条 动产物权设立、转

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

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第三十一条 动产物权转让时，出让人

应当将该动产交付给受让人，但双方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

该动产的，物权自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三节 其他规定 第

三十二条 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行

为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或

者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等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

三条 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四



条 因合法建造、拆除住房等事实行为设立和消灭物权的，自

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五条 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

至第三十四条规定，导致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处

分其物权。 第三章 物权的保护 第三十六条 物权受到侵害的

，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途径解决，也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因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

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第三十八条 无权占有不

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

或者返还原物后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十九

条 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

不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后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

偿。 第四十条 妨害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 

第四十一条 有可能危及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消除危

险。 第四十二条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

请求损害赔偿。 第四十三条 本章规定的物权保护方式，可以

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 侵害物

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当依法承

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适用诉讼时效。 第二

编 所有权 第四章 一般规定 第四十五条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第四十六条 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四十七条 国家、集体和私人

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 第四十八条 依照法律规定



只能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

得所有权。 第四十九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

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

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